
作为 民法释义学独立范畴的法律

行为效果
——基于对法律行为 的成立 、生效 、效果

发生之 区分的 阐释
ｔ

王 琦

内容摘要 ：

法律行为是大陆法 系经典民法皇冠上的 明珠。 然而
，
传统观点对法律行为

的理解并不完整 ，
这首先是因 为传统观点通常使用

“

构成要件一生效前提
”

这一

模型来把握法律行为 ，
由此

，
忽视甚至遮蔽 了在

“

生效范畴
”

之外还分化形成 了

一个独立的
“

效果范畴
”

。
生效的 法律行为 无须立刻发生效果 （

如 当 附有延迟条

件或开始期限时 ） ，
法律行为 的效果发生变动却不影响法律行为的生效 ，

大量民

法现象只有在这组 区分的背景下 才 能获得正确理解 。
经过补完并修正的 法律

行为论由三大范畴构成 ， 即
“

成立
”

、

“

生效
”

和
“

效果
”

（ 法律行为 的 三阶段论 ） 。

可以期待的是
，
拥有百年历 史 、构成大陆法 系 经典民法基石的 法律行为论至此

将别开生面 ，
向我们展示

一条富有前景的发展新路。

关键词 ：

法律行为 合同 单方法律行为 民法总则 民法典

一

、引言 ：
法律行为的效果范畴需要

“

去遮蔽
”

法律行为堪称最精密 、复杂的一种法构造物 ，
真可谓

“

横看成岭侧成峰 ，
远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 目
“

《民法总则 》体系解释视角下法律行为理论再造研

究
”

（
项目号

：

１９ＣＦＸ０５６
）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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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高低各不同
”

。 想要完整准确地认识法律行为
，
关键在于对其进行

“

范畴化
”

（
Ｋａｔｅｇｏ

ｒｉｓ ｉ ｅｒｕｎｇ ） ，这要求提炼打磨出法释义学上的合用范畴 ，
以此一方面对法

律行为加以定型并在内部分割出不同的部分 ， 另
一

方面将民法对法律行为的规

范根据其意义整理收纳入相应的范畴 ，
最终形成

一个条理分明而又衔接紧密的

体系 ，这也是法律行为理论承担的首要任务 。 按照本文立场 ，
法律行为 的主轴

或者说最上层架构需用三大范畴来界分 ，

Ｓ
卩

“

成立
”

（
Ｚｕｓ ｔａｎｄ ｅｋｏｍｍｅｎ

） 、

“

生效
”

（
Ｗ ｉｒｋｓａｍｋｅｉｔ

） 、

“

效果
”

（
Ｗｉｒｋｕｎｇ ） ， 由 此形成一种法律行为的

“

三阶段论
”

〔
１

〕

（ 见图 １
） 。

成 立＊？ 生 效
？ 效 果

图 １ 法律行为 的最上层 架构 （ 通用模型 ）

如果说民法传统释义学 ，
比如我国 《 民法总则》 中对法律行为

“

成立
”

和
“

生

效
”

的区分还有所意识 （尽管往往并不准确和彻底 ） ，

〔
２

〕 那么对
“

生效
”

和
“

效

果
”

的区分却几乎完全没有认识到 ， 这典型地体现在将法律行为 的
“

效果未发

生
”

（
Ｗｉｒｋｕｎｇｓ

ｌｏ ｓ ）误认作法律行为的
“

不生效
”

（
Ｗｎｗ ｉｒｋｓａｍ ） 。

〔
１

〕
另外 成立

”

、

“

生效
”

和
“

效果
”

这一组区分同样可用来对作为法律行为创设工具

的意思表示的范畴化分析
，

所以整体上就形成了一种对意思表示和法律行为的
“

双层六阶段

理论
”

。 这种理论由德 国柏林 自 由 大学民法学教授德特勒夫 ？ 莱宁 （ Ｄｅｔ ｌｅｆＬｅｅｎｅｎ
） 在改造

传统观点 的基 础上提 出
，
是德 国 民法基础 理论 近年来最重大 的理 论发 展 。 Ｖｇ

ｌ ．Ｄｅｔｌｅｆ

Ｌｅｅｎｅｎ
，ＢＧＢＡＴＲｅｃｈｔｓ

ｇ
ｅ ｓｃｈａｆｔｓｌｅｈｒｅ

，２ ．Ａｕｆｌ ．２０ １５
，Ｋａｐ ．３Ｖｏ ｒｂｅｍｅｒｋｕｎ

ｇ
； 
Ｄｅｔ

ｌ ｅｆＬｅｅｎｅ ｎ
，

Ｗｉ ｌｌｅｎ ｓｅｒｋｌ ａｒｕｎ
ｇ 

ｕｎｄＲｅｃｈ ｔ ｓ
ｇ
ｅｓ ｃｈａｆｔｉ ｎｄｅｒ Ｒｅ

ｇ
ｅｌｕｎ

ｇ
ｓｔｅｃｈｎｉｋｄ ｅｓＢＧＢ

， ｉｎ Ｆｅｓｔｓｃｈｒ ｉｆｔ ｆｉｉｒ Ｃ ｌａｕｓ
－

Ｗ
ｉｌｈｅｌｍＣａｎａｒｉ ｓ

，
２００７

，Ｂａｎｄ １
，
ＳＳ ． ６９９

－

７ ２７ ． 参见王琦 ： 《德国法上意思表示和法律行为理

论的新发展 ：兼论对中 国 民法总则立法的启示》
，
载 《 清华法学 》 ２０ １ ６ 年第 ６ 期

；
张芸 ： 《单方

法律行为理论基础 的重构与 阐释 ： 兼论 〈 民法总则 〉 法律行为规范的若干重难点 问题》
，
载

《清华法学》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

〔
２

〕
如 《 民法总则 》第 １３６ 条

、 《合同法》第 ４４ 条 、《 物权法》第 １５ 条等条文都提及了法

律行为成立和生效的区分 ，
学理上的新近讨论参见金可可 ： 《 〈 民法总则 〉 与法律行为成立之

一般形式拘束力 》 ，
载《 中外法学》２０ １ ７ 年第 ３ 期 。



人大法律评论 （ ２０２０ 年 第 １ 辑 ．

总 第 ３ １ 辑 ）

１５０论文

要初步理解这一点 ，我们只需想到延迟条件或者开始期限这组制度 。 通过

附延迟条件或者开始期限 ，
民事主体可 以打破法律行为生效和效果发生的同时

性 。 《民法总则 》第 １５８ 条和第 １６０ 条 （ 《 民法典》第 １５８ 条 、第 １６０ 条
） 因袭 《合

同法》第 ４５ 条和第 ４６条
，
将

“

延迟条件
”

称为
“

生效条件
”

，
将

“

开始期限
”

称为
“

生效期限＇并将其后果分别描述为
“

（法律行为 ）生效
”

或者
“

失效＇正反映了

传统观点中
“

生效范畴
”

对
“

效果范畴
”

的遮蔽 。 事实上
，
所谓的

“

生效条件成

就
”

和
“

生效期限界至
”

并非法律行为生效的前提
，
而是 （ 已生效 ） 法律行为效果

发生的前提 。
〔 ３ 〕

举例而言 ，房东与承租人于 ２０ １ ８ 年 ２ 月 签订租房合同
，
由于房屋 目前尚为

他人所居住 ，
双方约定 ５ 月 １ 日人住并在人住前现场支付租金

，
作为附开始期

限的法律行为 ，此合同不是在 ５ 月才生效 ，而是在 ２ 月 随着缔约完成就已生效
，

只是合同的效果 （房客的租金支付义务以及房东的房屋交付使用义务 ） 迟至 ５

月才发生 ，此时合同生效和效果发生的
“

时间差
”

符合双方利益 ：

一方面 ，
合同尽

早生效给双方都带来一个稳定可预期的法律前景 ，承租方不用忧惧到时无房可

住
，
出租方也免于担心房屋闲置受经济损失

；
另一方面 ，

合同效果被推迟
，
由此

租房者无须在缔约完成后立刻支付租金 ，
其租金支付义务直到 ５ 月 实际人住前

才产生
，
房东同样也不必立刻腾出房间供对方使用

，
而可以从容等待现房客的

搬出 。 这带来的启示是
，

一个生效的法律行为无须立刻发生效果 ，反过来 ，法律

行为的效果延后发生 ，却不妨碍法律行为的生效 。 另外一个例子是劳动合同 ，

在实践中如果双方按照我国 《劳动合同法》第 １０ 条第 １ 款以 书面形式订立合

同 ，那么合同一般在签约时生效 ，其效果 （ 劳动者的劳动义务和用人单位的报酬

支付义务 ）则在一个约定的未来用工起始时间发生 （如
“

我们 ３ 月 签合同
，
你 ６

月上班并领工资
”

） 。
〔 ４ 〕

笔者主张
，
法律行为的效果范畴需要

“

去遮蔽
”

和
“

再发现
”

，
由此

，
我们将

找回法律行为模型缺失的最后一片组件 ，实现对法律行为理论的补完 。 补完后

的法律行为理论不仅能给民法中的常规现象带来富于新意的洞见 ，
还能给大量

〔
３

〕Ｖｇ ｌ
．Ｄｅｔ ｌｅｆＬｅｅｎｅｎ

，１ｓｔｄａｓｓｏｒｉｃｈｔｉｇ
－

ＴｙｐｅｎｖｏｎＤｅｆｉｚｉｔｅｎｄｅｒＺｉｖ ｉｌｒｅｃｈｔｓｄｏｇｍａｄｋ
，

ＪｕＳ ２００８
，
Ｓ ．５７８

；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 ，Ｂｅｄｉｎｇｕｎｇ 

ｕｎｄＢｅｆｒｉｓｔｕｎｇ ，
ＪＵＲＡ ２０１ １

，
Ｓ ．２７５ ．

〔
４

〕
这
一

进路上的详细分析 ，
参见Ｎｏｒｄ／Ｌｉ

ｎｎｅｒ ｔ
－

Ｅｐｐｌｅ
，
Ｗｉｉｋｓａｍｋｅｉ ｔ皿ｄ Ｗｉ

ｒｋｕｎｇｅｎｄｅｒ

Ａｒｂｅｉｔｇｅｂｅｒｋｕｎｄｉｇｕｎｇ ；Ｗａｓ ｅｒｆａｓｓｔ ｄｉｅＡｕｓｓｃｈｌｕｓ ｓｆｒｉｓ ｔｄｅｓ§４ＫＳｃｈＧ
，ＪＵＲＡ ２００９

，Ｓ ．８０１ｆｆ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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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常规现象提供更具说服力的解释。

二
、法律行为的三阶段总览 ：成立 、生效 、效果发生

在走进法律行为效果范畴之前 ，让我们先简单勾勒出法律行为三阶段的
一

幅全景图
，
在这幅全景图 中对效果范畴作总体定位 。

（

一

）法律行为的成立

法律行为的成立意味着法律行为事实上存在了 （
ＴａｔｂｅｓｔａｎｄＮａｃｈＶｏｒｌｉｅｇｅｎ ） ，

这是一个最低门檻的陈述
，其意义在于 ：在法律的视野下

，
出现了一种存在

，
这

种存在可以被视作法律行为 ， 由此区别于好意行为 （ 例如
，代邻居浇花 ） 和现实

行为 （例如 ，移转对物的占有 、拾得遗失物 ） ；此外 ，
该行为的类型和具体内容也

得以确定 。

需指出 的是 ，应避免在成立阶段提出任何关于法律行为生效和效果的问

题
，
后两者需随后依据专门规则再做检验。 这意味着 ，法律行为虽然成立 ，但其

能否生效尚在未定之间
，
更遑论其效果是否 （ 当附有开始期限时 ） 或者能否 （ 当

负有延迟条件） 发生。
〔
５

〕 反过来 ，无论是不生效 （ 如违背法规禁令 ） 、生效待定

（如无权代理人缔结的合同在获本人追认前 ） 、 被撤销 （ 如法律行为系基于相

对方欺诈而实施 ） ，或者效果确定不发生 （ 如延迟条件未成就 ） 的法律行为 ，都

是事实上已经存在即成立了的法律行为 。 所 以文献 中流行的
“

合同 （ 法律行

为 ） 成立且生效
”

这种说法太
“

着急
”

了
，
将前后两个环节混为

一谈
，
成立和生

效各有各的前提 ， 成立的合同不
一定能生效 ，生效或不生效的合同都是已经成

〔 ５ 〕 由 此可见
， 《合同法》第 ８ 条第 １ 句 （ 《 民法典 》第 ４６５ 条第 ２ 款前半句 ）称

“

依法成

立的合同
，
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

，
显然是未将

“

成立
”

和
“

生效
”

的区分贯彻到底 ，

“

对当

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

最恰当的关联点不是合同的
“

成立
”

，
而是合同 的

“

生效
”

。

一

个虽成

立但却不生效的合同 ，
通常并不足以在当事人间证成法律约束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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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合同 。
〔
６ 〕

（
二

） 法律行为的 生效

如果确认法律行为成立 ，下一步则需判定该行为能否生效 。 传统论述对生

效概念的使用严重泛滥
，
这是导致效果概念被长期遮蔽最主要 的原因 。 鉴于

此
，
法律行为理论迫切需要一个精确限定的 ，

能够避免掩盖效果概念的生效

概念 。

莱宁 （Ｌｅｅｎｅｎ ）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合用的概念 ，
生效意味着

，
法秩序对一个

成立的法律行为加以审査检验 ， 认定其满足生效前提 ，
因此 ， 对其作出认可

（
Ａｎｅｒｋｅｎｎｕｎｇ ）０

〔
７

〕 这一概念需加解说。

第一
，
法律行为生效基于的是法秩序的许可 ，

而非行为人的私人意愿。 民

事主体不能随心所欲地令法律行为生效
，
他能做的是为法律行为的生效创造前

提
，
即完成准备工作使得法律行为成立 ，然后等待法秩序的审査 。 只要法律行

为在私人 自治的界限内 ，那么法秩序将允许法律行为生效并为之保驾护航 ，但

如若这
一

行为越界 ， 如危害到他人或社会利益 ，法秩序将拒绝法律行为生效。

如前文所述 ，
延迟条件和开始期限的作用对象不可能是法律行为的生效

，
因为

既然私人根本不具有令法律行为生效的权能
，
那么他当然同样不可能通过附条

件或者期限的方式令法律行为生效 。
〔 ８ 〕 反过来说 ，

一

个被法秩序拒绝认可 的

法律行为 ，
ＢＰ便其所附有的 《民法总则 》第 １ ５８ 条、第 １ ６０ 条 （ 《 民法典》第 １ ５８

〔 ６ 〕 由 于法律行为是由意思表示创设的 ，所以法律行为的成立要求的是相关意思表示

的生效 。 具体而言 ，单方法律行为只需相应意思表示发挥效果即可成立 ［ 《民法总则》第 １ ３４

条第 １ 款后半句 （ 《
民法典》第 １３４ 条第 １ 款后半句 ） ］ 。 以合同解除为例 ， 为了实施这种法律

行为
，
行为人必须发出

“

解除通知
”

［ 《合同法》第 ９６ 条第 １ 款第 １ 句 （ 《
民法典 》第 ５６５ 条第 １

款第 １ 句 ） ］ ，
这
一

通知作为有相对方的意思表示在到达相对方时生效 ［ 《民法总则》第 １３７

条 （ 《民法典》第 １３７ 条 ） ］ ，
由此使得作为单方法律行为的

“

合同解除
”

成立 。 至于这一 （成立

的 ）法律行为能否生效 ， 首先取决于表示人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 ［ 《合同法 》第 ９３￣ ９５ 条

（ 《
民法典》第 ５６２

￣

５６４条 ） ］ 。 如果他没有合同解除权的话 ，
法秩序将拒绝该行为生效

，
但

法秩序没有必要否认的是 ，
这
一

行为事实上 已经成立 （行为人作出 的
“

解约表示
”

已经生

效 ） 。

〔 ７ 〕
Ｖｇｌ

． ＤｅｔｌｅｆＬｅｅｎｅｎ
，ＢＧＢＡＴＲｅｃｈｔｓｉ

ｇ
ｅｓｃｈａｆｔｓｌｅｈｒｅ

，２ ．Ａｕｆｌ ．２０１５
，§９ Ｒｎ ．１ ．

〔 ８ 〕
Ｖｇｌ ．

Ｍｅｄｉｃｕｓ／Ｐｅｔｅｒｓｅｎ
，Ａｌ ｌ

ｇ
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ｄｅｓＢＧＢ

，１ １ ．Ａｕｆｌ ． ２０１６
，§

５２Ｆｎ ．１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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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 １６０ 条 ）所谓的
“

生效条件
”

成就或者
“

生效期限
”

到达
，
也不生效。

〔 ９
〕 例

如
，
甲和乙达成合意

，
只要丙进入某市 （ 作为延迟条件 ） ，

乙就绑架丙交由 甲处

置
，
甲 向乙支付报酬 。 由于绑架行为是《刑法》所禁止的行为 （基于我国 《刑法》

第 ２３９ 条） ，这一 （虽已成立的 ）合同 由于 内容违反法规禁令而无法生效 ［ 基于

《 民法总则 》第 １ ５３ 条第 １ 款 （ 《 民法典》第 １５ ３ 条第 １ 款 ）与 《刑法》第 ２３９ 条 ］ ，

故而即便丙入境 （条件成就 ）
，
合同也不会生效

，
其结果是

，

一方面
，
甲对乙没有

履行 （绑架丙 ）请求权 ；
另
一

方面 ，
乙即便绑架丙 ，

也没有向 甲要求支付报酬的合

同请求权 。
〔 １０〕

第二
，
法秩序对法律行为 的生效审查是

一

个有限的审査 。 出于促进和保障

私人 自治之目的
，
法秩序在常规情况下对法律行为只作

一种消极性审査
，
即审

査的是法律行为的内容是否违反法规禁令或者违背公序 良俗
，
在有形式要求时

（法定或约定要式 ） 审查法律行为是否具备必要形式 ， 如书面形式、公证形式

等 。

〔
１ １

〕 在特殊情况下 ，法秩序也会要求法律行为必须满足特定必要要件才能

生效 。 例如
，
如果限制行为能力人执行实施的法律行为会带来显著法上的不利

后果
，
法秩序出于保护限制行为能力人的 目 的

，
要求该行为必须额外获法定代

理人的同意或者追认才能生效 ［基于《民法总则 》第 １４５ 条第 １ 款（ 《民法典》第

１４５条第１款） ］ 。
〔
１ ２ 〕

第三
，
法秩序在进行生效审査时无须考虑的是 ，按照当事人的意愿

，
法律行

为的效果应在什么条件下或者什么时间发生。 让我们用打比方的方式来说明
，

〔 ９ 〕Ｖｇｌ
． Ｐａｌａｎｄｔ／Ｅｌｌ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

Ｅｉｎｆｖ ．§１ ５８Ｒｎ ．９
；
Ｊａｕｅｒｎｉｇ／ＭａｎｓｅｌＢＧＢ§１ ５８Ｒｎ ．

７
；Ｂｒｏｘ／Ｗａｌｋｅｒ

，ＢＧＢＡＴ
， 
４ １ ．Ａｕｆ ｌ ．２０１ ７

，Ｒｎ．４８８
；Ｍｅｄｉｃｕ ｓ／Ｐｅｔｅｒｓｅｎ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 Ｔｅｉｌｄｅｓ

ＢＧＢ
，１ １ ．Ａｕｆｌ ． ２０１６

，§ ５２Ｆｎ．１２ ．

〔
１０

〕
Ｖｇｌ ． Ｂｏｒｋ

，Ａ ｌｌｇｅｍ
ｅ

ｉ
ｎｅｒ Ｔｅｉ ｌｄｅｓＢＧＢ

，４ ．Ａｕｆ ｌ．２０１６
，Ｒｎ ．１ １ ０３ ．

〔
１ １

〕

“

违反法规禁令
” “

违背公序 良俗
” “

要式缺乏
”

作为法律行为的生效一般阻却要

件。 参见张芸 ： 《单方法律行为理论基础的重构与 阐释 ：兼论 〈 民法总则 〉法律行为规范的若

干重难点问题 》
，
载《清华法学》２０ １ ７ 年第 ４ 期 。

〔 １２ 〕 张新宝 ： 《 〈 中 国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释义》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 ７ 年版

，
第

２ １ ２ 页。 对法律行为生效的详细分析参见王琦
：
《论民法典的规范技术

：
以 〈 民法总则 〉为主

要例证的阐释》 ，
载 《北大法律评论》编辑委员会编 ： 《

北大法律评论 》 （第 １９ 卷第 １ 辑 ） ，
北京

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 ８ 年版
，
第 ４０￣ ６２ 页 。



人大法律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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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５４论文

这就好比主管机关审核某申请人提出的律师资格申请时 ，要看的是他是否通过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是否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等 （基于《律师法》

第 ５ 条 、第 ７ 条 ） ，不问的是他打算具体在什么时候 、
什么情况下从事律师职业 ，

即便申请人暂时 （甚至永远 ） 没有律师执业计划 ， 也不妨碍主管机关批准其申

请 ，
授予其律师资格 。 类似地

，
生效的法律行为既包括效果即刻发生的法律行

为
，
也包括效果延后发生的法律行为 。 法律行为只要生效 ， 即便其效果延后发

生 ，
也已经足以产生一系列的法律后果

，
最重要的有两方面 ：

一是奠定法律行为

对当事人的约束力 ，这尤其体现在双方负有的
“

诚信义务
”


；

〔 １ ３ 〕 二是产生
“

期待

权
”

〇

〔
１４

〕

另外
，
在某些例外情形下

，
甚至会出现法律行为虽生效但却不发生效果的

状态 。 同样可能的是 ，
行为人或法秩序

一方面对法律行为的效果作出变更 ，
另

一方面保持法律行为的生效不变 。

（
三

）
法律行为的效果发生 ：

基本前提和额外前提

经由上述铺垫
，
法律行为效果的概念已 呼之欲出 。 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 ：

生效对效果发生到底意味着什么 ？ 答案 ：法律行为的生效是法律行为效果发生

的基本前提 。 虽然很多法律行为的效果发生只有生效这
一基本前提

，
但同样存

在大量法律行为
，
其

“

效果发生
”

除了
“

生效
”

这
一

“

基本前提
”

之外
，
还有别的前

提 ，即
“

额外前提
”

。 由于这些额外前提的达成又另外耗费时间 ，这就导致法律

行为的
“

效果发生
”

和
“

生效
”

时间上不同步 。 而且
，
越是经济意义大 ，

复杂程度

髙的法律行为就越不可能在效果发生层面只有生效这
一

个前提
，
而是存在额外

前提
，
这样法律行为才能更好地回应各类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

效果发生的额外前提可能源 自行为人的私人意愿 ，
例如

，
当行为人为法律

行为附上延迟条件或者开始期限时 ； 也可能源 自法律 。 比如
，
按照 《继承法》的

有关规定 ，
遗嘱 （ 作为单方法律行为 ）效果发生的基本前提是遗嘱生效 ，

额外前

［ １３ ］ 在奠定约束力这方面 ，效果被延后的法律行为和效果即刻发生的法律行为并无不

同
，
参见 １＾６１ １１６１

＊

，
！６〇８ 灿

§
６１ １１６１ １１汉 丁６１１

，
４ １ ． 八１ ．^ ２０１７

， § １４ 如 ． ２２ 〇

〔
１４

〕
ＤｅｄｅｆＬｅｅｎｅｎ

，
ＡｎｓｐｒｕｃｈｓａｕｆｂａｕｕｎｄＧｅｓｅｔｚ

：ｗｉｅｄ ｉｅ Ｍｅｔｈｏｄｉｋｄｏ： Ｆａｌｌｂｅａｒｂｅｉｔｕｎｇ

ｈｉ ｌｆ
ｔ

，

ｄａｓ Ｇｅ ｓｅｔｚ ｌｅｉｃｈｔ ｚｕ 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
，
Ｊｕｒａ ２０１ １

，
Ｓ ７２６ 。 另参见王利明 ： 《合同无效制度 》 ， 载

《人大法律评论》编辑委员会组编 ：
《人大法律评论 》 （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辑 ）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版 ，第 ６７ ？ ９１ 页 。



作 为 民 法释义 学独立范畴的 法律行 为效果 １ ５５

提是
“

被继承人死亡
”

这
一

事件
；
另外

，
民法 中常见的

“

附有终约期限的通知终

约
”

作为一种单方法律行为其特征也在于
，
法秩序为之设定了效果发生的额外

前提
，
即

“

终约期间经过＇ 这两类法律行为将在下文专门论述 。

（
四

） 区分效果范畴和生效范畴对法律行为论的影响 ：
两项例证

在重新发现效果范畴并将其引入法律行为理论之后 ，
法律行为的基本面貌

将发生重大变化 ， 由此
，
我们可以消除传统论述中的错谬之处并为相关现象找

到正确的解释 。 限于篇幅 ，
下面选两项例证加以说明 。

１ ．立遗嘱人死亡是遗嘱效果发生的前提
，
而非遗嘱生效的前提

绝大多数传统观点将立遗嘱人死亡称作遗嘱的生效前提 。
［ １５ 〕 仔细推敲就

会发现 ，
这种说法不能令人信服 。 因为这意味着人只要在世

一

日
，
就无法立下

有效的遗嘱 。 可以想象 ，
如果立遗嘱人在离世之前竟不能看到对 自 己后事的安

排生效 ，实在令人无法安心
，
真是

“

死难瞑 目
”

，
而且这也有违常人的经验认知 ，

当某人按照 《继承法》第 １７ 条第 １ 款 （ 《民法典》第 １ １３９ 条 ） 的要求经公证机关

立下公证遗嘱时
，
他当然并且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份遗嘱是有效的 。

深人分析不难发现
，
传统观点真正想表达的是

，
在立遗嘱人死亡前

，
遗嘱的

效果并不发生
，
比如

，
遗嘱指定的继承人并不在立遗嘱人仍在世时就获得后者

的财产 。 传统观点的错误在于把法释义学上的关联点搞错了 ，
正确的关联点不

是法律行为的生效
，
而是法律行为的效果 。 只要立遗嘱人具有行为能力 ，

其所

立遗嘱在形式上符合要求 ，
在内容上不违反法规禁令

，
不违背公序良俗

，
法秩序

就没有任何理由拒绝遗嘱的生效并为之提供保护 。 法秩序做的仅仅是 ，
令生效

遗嘱的效果延迟至立遗嘱人死亡时方始发生 。

〔
１６ 〕 所以

，
立遗嘱人死亡不是遗

［ １ ５ 〕Ｖｇ ｌ ． Ｆｌｕｍｅ
，ＡＵ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ｄｅｓｂｕｒｇ＾ｉｉｃｈｅｎＲｉｇｈｔｓ

，４．Ａｕｆｌ ．１９９２
，§２

，３ ｃ
；

Ｏｌｚｅｎ／Ｌｏｏｓｃｈｅｌｄｅｒｓ
，Ｅｒｂｒｅｃｈｔ

，５ ． Ａｕｆｌ ．２０１ ７
，
Ｒｎ．２０８ ．

〔 ｉｅ〕 实证法基础为《继承法 》第 ２ 条 （ 《 民法典 》第 １ １２１ 条第 １ 款 ） ，
其内容为

：

“

继承从

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 。

”

该条所说的继承既包栝法定继承
，

也包括遗嘱继承 ［ 《
继承法》第 ５

条 （ 《 民法典》第 １ １２３ 条 ） ］ 。 《继承法》第 ２ 条 （ 《 民法典》第 １ １２ １ 条第 １ 款 ）
对遗嘱的意义在

于
，
为其效果发生设置了

一

个额外前提 ， 即
“

被继承人死亡
”

，
由此推后遗嘱 的效果发生 （ 而非

生效 ） 。



人大法律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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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第 ３ １ 辑 ）

１５ ６论文

嘱
“

生效
”

的前提 ，
而是遗嘱

“

效果发生
”

的前提 。
〔

１７
〕 立遗嘱人在世时

，
遗嘱 已经

生效只是其效果尚未发生。

２ ．

“

延时终约
”

以
“

法律行为生效
”

加
“

终约期间经过
”

为效果发生的前提

通知终约 （
Ｋｔｉｎｄｉｇｕｎｇ ）

—

般用于终止长期法律关系 （ 如租赁合同 、劳动合

同 、借款合 同 、合伙合同等 ） ，
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性单方法律行为 ，

其效果在于使

主法律关系无回溯力地终止 。
〔 １ ８ 〕 在常规情况下

，
法律会为通知终约行为附上

一个
“

终约期间
”

（
Ｋ ｉｉｎｄｉ

ｇｉｍｇ ｓｆｔｉｓ ｔ ） ，这主要是考虑长期法律关系 中双方牵扯较

深较多 ，
因而需要更多的时间为终约作准备 。 由 于终约期 间 的存在 ，

此类行为

表现在外是
“

延时终约
”

，这 同样反映了法律行为生效和效果发生既 区分又互动

的机理 。 具体而言 ，只要附有终约期 间 ，那么终约行为的生效并不立即导致法

律行为效果发生
，
其直接作用在于启动终约期间 ，

要等到终约期间经过后 ，终约

行为的效果才发生 。 所以总结来说 ，终约行为的效果发生预设了  ： （
１

）终约行为

生效 （ 作为基本前提 ） ； （
２

） 终约期 间经过 （ 作为额外前提 ） （见图 ２
） 。

图 ２ 终约行为的效果发生

例 ： 当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 ，并且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 岗位 ，
仍不能胜任

工作时
，
用人单位按照《劳动合同法 》第 ４０ 条第 ２ 项享有法定终约权 （ 满足终约

行为的生效特殊必要要件 ） ，该条同时规定了３０ 日 的终约期限 。 如果用人单位

发出 书面终约通知 ，
该通知 （作为意思表示 ）于 ２０ １ ８ 年 １ 月 １ 日 到达劳动者

，
那

〔
１ ７

〕Ｖｇ ｌ
．Ｄｅｔ

ｌｅｆＬｅｅｎｅｎ
，１ｓｔｄａｓｓ ｏｒｉｃｈｔｉ

ｇ
－Ｔｙｐｅｎｖ

ｏｎＤｅｆｉｚ ｉ ｔｅｎｄｅｒ Ｚｉ
ｖ

ｉ ｌｒｅｃｈｔ
ｓｄｏ

ｇ
ｍａｔ

ｉ
ｋ

，

Ｊｕ Ｓ２００８ ，Ｓ
．５７７

；Ｗｏ ｌｆ／Ｎｅｕｎｅｒ
，
Ａ

ｌｌ
ｇ
ｅｍｅ ｉｎｅｒ Ｔｅｉ ｌｄｅ ｓｂ ｉｉｒ

ｇ
ｅｒ ｌｉｃｈｅｎ Ｒｅｃｈ ｔｓ

，１ １ ．Ａｕｆｌ ．２０ １６
，§

２８Ｆｎ ．１２ ．

〔
１ ８

〕
由此

，

“

通 知终约
”

区别于
“

合同解除
＂

（
Ｒｉｉｃｋ ｔｒｉ ｔｔ

） ，前者不影 响已经完成的给付交

换
，
后者则使 得对 已 经 履行 的 给付也 需 原样返 还或 价值 补偿 ， 参 见 Ｍ ｉｉｋｏＢＧＢ／Ｇａｉｅｒ

Ｖｗｗ ｒｆａｍｇ§３４６Ｒｎ ．１２ 。 我国实证法上未作明 确区分 ，统统用
“

合同解除
”
一语指称 。



作为 民法释义 学独立 范畴的 法律行为 效果 １ ５７

么终约行为 （作为单方法律行为 ） 在 １ 月 １ 日 成立并生效
，
由此启动终约期间

［基于《民法总则》第 ２０１ 条第 １ 款 （ 《民法典》第 ２０ １ 条第 １ 款 ） ，
自 １ 月 ２ 日起

算 ］ ，终约行为的效果在 ３０ 日 法定终约期间经过后即 ２０１ ８ 年 ２ 月 １ 日发生 ， 由

此劳动合同终止 。

（ 五 ）作为 民法规制 内在逻辑和案例分析基本框架的 三阶段论

法律行为的三阶段论并非凭空想象 ，而是对民法内在规制逻辑的反映和重

述
，
还以合同履行请求权的产生为例说明 。 在民事法律中 ，没有任何

一条条文

直接规定这种请求权在什么前提下产生 。 这是因为 ，按照 民法的逻辑 ，
合同履

行请求权的产生 （作为合同的效果 ） 被分解成 ３ 个环节来规制 ：第一个环节是合

同的成立
，
如缔约方通过要约 、 承诺达成合意 ［基于《民法总则》第 Ｉ３４ 条第 １ 款

（ 《 民法典》第 １３４条第 １ 款 ） 、 《合同法》第 ２５ 条 （ 《 民法典》第 ４Ｓ３ 条 ） ］
；
第二个

环节是 （ 已成立 ）合同的生效 ，
如不违反法规禁令 ，

不违背公序良俗 ［基于《 民法

总则》第 １５ ３条 （ 《民法典》第 １ ５３ 条 ） ］ ；
第三个环节是 （ 已生效 ）合同的效果发

生
，例如所附延迟条件成就 、 开始期限到来 ［基于《民法总则》第 １５８ 条、第 １６０

条 （ 《民法典》第 １５８ 条 、第 １６０ 条
） ］ 。

〔
１ ９

〕 这 ３ 个环节前后承接 ，每个环节都有

独立的意义并适用专门 的规则 ，管前
一

个环节的规则不管后
一

个 ，如果检验后
一个环节

，
这就预设必须已经通过前一个环节。 所以传统论述中常见的

“

合同

成立 （或者生效 ）后 ，
双方获得履行请求权

”

等类似提法是不准确的 ，合同履行请

求权的产生既不是合同
“

成立
”

的结果
，
也不是合同

“

生效
”

的结果
，
而是已

“

成

立
”

的合同
“

生效
”

后发生的
“

效果
”

。

正因为三阶段论本身是法律内在逻辑的体现 ，所以我们可将其用为案例分

析的基本结构和思考指南 ，借此可以有条不紊地把案例事实分解成若干个小单

元
，
然后为各个小单元找到正确的管辖规则

，
再将各个小单元整合成一个严丝

合缝的体系 ，
逐步检验 ，层层递进 ，这样不但能确保结果正确 、过程完整

，
而且还

有一种精准严谨 、从容不迫的法律美感。

［ １９〕Ｖｇ ｌ ．ＤｅｔｌｅｆＬｅｅｎｅｎ
：
Ａｎｓｐｒｕｃｈｓａｕ ｆｂａｕｕｎｄＧｅｓｅｔｚ

：ｗ ｉｅｄｉｅＭｅｔｈｏｄｉｋｄｅｒ

Ｆａｌ ｌｂｅａｒｆｏｅｉｔｕｎｇｈｉ ｌｆｔ
，ｄａｓＧｅ ｓｅｔｚｌｅｉｃｈｔ ｚｕ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

，Ｊｕｒａ ２０１ １
，Ｓ ．７２４ｆ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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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三 、法律行为效果的具体内 容

（

一

）
法律行为 的效果作为 法律行为全体法律后果的子集

民法规制体系发展到今 日 ， 已经基本实现对法律行为各个阶段的全覆盖甚

至深人细微边缘之处 ，这使法律行为除效果外 ，
还会引发其他法律后果作为

“

副

产品
”

或者
“

余波
”

，
因此

，法律行为 的法律后果不限于法律行为的效果 ， 或者说

法律行为的效果不过是法律行为全体法律后果的
一个子集 （ 当然是最重要的子

集 ） （
见图 ３ ） 。

这要求我们将法律行为的
“

效果子集
”

同其他子集准确界分开来 。 界分的

出发点是法律行为的基本功能 ， 即法律行为 （连 同作为法律行为创设工具的意

思表示 ）是法秩序提供给 民事主体追求私人 自 治 目 的的工具 ，

〔
２Ｇ

〕 因此 ， 法律行

为的效果即是使民事主体所追求之 目 的得以实现 。 但这里所说的
“

目 的
”

并非

日 常语言意义上的泛泛的动机或意图
，
而是经 由 民法预先编码的 、模式化的 ，

因

而能够为法计算机解读并且能同其他程序协作的指令 。 不同类型 的法律行为

用来实现不 同类型的 目 的 ，
因此也有不同的效果 。 如果要获得

一

个全局认识 ，

我们需 回到多方法律行为和单方法律行为这组基本区分 ，
在前者又需区分债上

合同 （作为负担行为 ） 和处分行为 ，
在后者则可区分形成性单方行为和非形成性

〔
２０

〕 参见张芸 ： 《单方法律行为理论基础的重构与阐释——兼论 〈 民法总则 〉
法律行为

规范的若干重难点问题》 ，载《清华法学 》 ２０ １ ７ 年第 ４ 期
；

Ｖ
ｇ

ｌ
．Ｍｅｄｉ ｃｕ ｓ／Ｐｅｔｅｒｓｅｎ

，
Ａｌｌ

ｇ
ｅｍｅｉｎｅｒ

Ｔｅｉ ｌ ｄｅｓ ＢＧＢ
，

１ １ ．Ａｕｆｌ ． ２０ １ ６
，
Ｒｎ ．１７５ 。

法律行为的全体法律后果

图 ３ 法律行为的效果作为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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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方行为 。

〔２１
〕

（
二

） 多 方法律行为

１ ． 作为负担行为的债上合同

在民法的意义世界中
，
民事主体缔结债上合同 （

Ｏｂ ｌｉ
ｇａｔｏ

ｒｉｓｃｈｅＶｅｒｔｒａｇｅ ） 目

的在于获得对相对方的履行请求权 ，
或者说使对方负有给付义务 ，

所以合同 的

效果就体现在履行请求权以及给付义务的产生 。 这里所说的履行请求权或者

给付义务是每种合同的
“

必备成分
”

（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ｉａＮｅｇｏｔｉｉ
） ，
最简单的识别方法就

是一瞥《合同法》分则 （ 《民法典》合同编 ）各章的标题和各章第 １ 条
，
如买卖合

同的效果在于 （从履行请求权的角度来说） ，
买方获得要求卖方交付并转移标的

物所有权的请求权 ，卖方获得要求买方支付价款的请求权 ［ 《合同法》第 １３０ 条

（ 《民法典》第 ５ ９５ 条 ） ］ ；承揽合同的效果在于 （从给付义务角度来说 ） ， 承揽人

负有交付工作成果的义务
，
定作人负有支付报酬的义务 ［ 《合 同法》第 ２５ １ 条

（ 《 民法典》第 ７７０ 条 ） ］ 。

需注意的是 ，合同具有一种产生
“

义务群
”

的能力
，
即不仅会产生给付义务 ，

而且也会产生
一系列 的附随义务 （

Ｎｅｂｅｎｐｆｌｉｃｈｔ ） 和保护义务 （
Ｓｃｈｕｔｚｐｆｌｉｃｈｔ ）

，
前

者如信息义务 、协助义务 、单据开列义务 、保密义务等
，
后者如在合同执行过程

中对相对方人身 、财产权益的注意义务。
〔
＝ 〕 这些合同义务可以 因缔约方的明

确约定产生 ，
也可以基于交易习惯和法律原则 （如诚实信用原则 ）通过补充解释

的渠道被纳人合同 ［ 《合同法》第 ６０ 条、第 ９２ 条
（ 《民法典 》第 ５０９ 条、第 ５５８

条） ］ 〇

这里的关键是
，
合同的保护义务和附随义务与合同的效果 （给付义务 ）具有

一定的独立性
，
也就是说属于另一子集 ，其产生和延续通常基于合同 的生效 。

这一区分的意义首先在于 ，
当合同附延迟条件或开始期限时 ， 被推迟的仅仅是

作为合同效果的给付义务 ， 附随义务和保护义务则在合同生效时就 已 然产

生户 〕 另外
，
当合同效果终止时 ［ 如给付义务因如约履行而消灭 ， 《合同法》第

〔
２ １

〕 Ｖｇｌ ． Ｗｏｌｆ／Ｎｅｕｎｅｒ
，Ａｌ 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ｄｅｓｂｉｉｒｇｅｒｌ ｉ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

，１ １ ．Ａｕｆｌ ．２０１ ６
，Ｓ ．

３３６ｆ．

〔
２２ 〕 参见韩世远 ： 《合同法总论》 ，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 １ 年版 ，第 ２４３ 页 。

〔
２３ 〕 Ｖｇｌ ． ＤｅｄｅｆＬｅｅｎｅｎ

，ＢＧＢＡＴＲｅｃｈｔｓｇｅｓｃｈＭｆ ｔｓｌｅｈｒｅ
，２ ．Ａｕｆｌ ．２０ １５

，§１０Ｒｎ ． １５
；

Ｐａｌａｎｄ ｔ／Ｇｒｉｉｎｅｂｅｒｇ§２４１Ｒｎ．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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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１ 条第 １ 项 （ 《民法典》第 ５５７ 条第 １ 款第 １ 项 ） ］ ，
这些义务同样可能在一定时

间内延续。
〔
Ｍ

〕

例 ： 甲公司同专营广告业务的乙公司约定 ，如果 甲公司的新产品在本年度

内获批上市 ，那么乙公司则为产品设计广告
，
这是一个附延迟条件 （新产品本年

度获批上市 ） 的承揽合同 。 双方约定
，
在新产品上市前 ，

甲 向 乙提供新产品的基

本信息以便乙预备广告设计
，
这一协助义务在合同生效后就已经产生 ，

不受延

迟条件的推迟作用 。 可见
，

一个合同只要生效 ，即便其效果 （给付义务 ） 尚未发

生
，
也已经在双方间奠定了

一

种拘束关系 。

另外
，
按照双方的保密约定 ，无论是延迟条件不成就导致合同最终无法发

生效果
，
还是在合同履行完毕后

，
乙都负有对所获得产品信息的保密义务 。 可

见 ，

一个效果未能发生或者已经终止的合同并非法律上的
“

空无
”

，而依然是
一

个生效合同 ，
只是转为在法计算机的后台运行 ， 由此 ，使合同附随义务和保护义

务能够存续下去 。

总的来说 ，合同义务群中给付义务和其他义务之间
“

既不同生 ，
也不同灭

”

的现象反映了合同生效和效果的区别 。

２ ？ 处分行为

在以 《德国 民法典》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经典民法中 ，在负担行为外尚有处分

行为 。 和负担行为不同
，
民事主体实施处分行为不再是为 了引发履行请求权或

者给付义务 ，
而是直接变动现有权利关系 ，故而处分行为的效果即体现在现有

权利关系 的变 化 。 买卖交 易 中
，
处分行 为 （ 所谓

“

物上合 同
”

，
Ｄｉｎｇ

ｌｉｄｉｅｒ

Ｖｅｒｔｒａｇ ） 的效果是使所有权从卖方转至买方（ 连同交付或登记 ） 严 〕 在债权让与

交易中
，
处分行为的效果则是使债权从让与人转至受让人 （ 新债权人 ） 。

（
三

） 单方法律行为

在民法体系中 ，单方法律行为的用途更广泛分散 ，
这也使其效果更多样 ，

不

像多方法律行为那样有明确的类型化
，
但总体而言依然可以区分出如下两类 ：

〔
２４

〕
Ｖ
ｇ
ｌ ． Ｍｕｋｏ

，ＢＧＢ／Ｂａｃｈｍａｕｎ§２４１Ｒｎ．
５０ ．

〔 ２５ 〕 参见柯伟才 ： 《物权合同的发现 ：从尤里安到萨维尼 》 ，
载《

比较法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
；
孙鹏 ： 《物权行为理论 ：事实 、价值与体系建构》 ，载《人大法律评论 》编辑委员会组编 ： 《人

大法律评论》 （
２００１ 年第 ２ 辑 ） ，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第 １ ６６ 
￣

２３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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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形成性单方行为

形成性单方法律行为用来依单方意愿变更现有法律关系 。
％３ 这类法律行

为通常针对另一法律行为 ， 例如 ，撤销 （ Ａｎｆｅｃｈ ｔｕｎｇ ） 的效果是令被撤销的法律

行为被拟制为
“

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

［ 《 民法总则 》第 １５５ 条（ 《 民法典》第 １５５

条 ） ］ ；

〔２７ 〕 合同解除 （ Ｒｉｉｃｋｔｒｉｔｔ ） 的效果是使原合同被整体重塑为一种
“

还原关

系
”

［ 《合同法》第 ９７ 条 （ 《民法典》第 ５６６ 条 ） ］ ；
债务抵销 （ Ａｕｆｒｅｃｈｎｕｎｇ ） 的效果

是使己方债务和对方债务在相等范围 内一齐消灭
［ 《合同法》第 ９ １ 条第 ３ 项

（ 《 民法典》第 ５５７ 条第 １ 款第 ４项 ） ］ 。

鉴于形成性单方法律行为既能影响对方利益
，
又无待同对方达成合意即可

实施
，
是一种非常

“

霸道
”

的法律行为 ，所以法秩序对其在生效和效果层面各采

取了
一项约束措施 。 其一 ，

在生效层面 ，
法秩序对形成性单方行为设定 了特殊

的生效必要要件
，
即相应的形成权 ，如撤销权 、解除权、抵销权等 。 如果没有相

应形成权的支持 ，法律行为无法生效 ；

〔
２８ 〕其二

，

在效果层面
，
法秩序对这类法律

行为的效果预先加以明定
，
行为人无从改动 ，这带来的一个后果是 ，形成性单方

行为一般属于不可附条件或者期限的法律行为 ，这是为 了避免行为人通过条件

或者期限来改动法律行为的效果。
〔２９ 〕 这两项约束措施使形成性单方行为区别

于下面即将论述的非形成性单方行为 。

２ ． 非形成性单方行为

非形成性单方行为的共同特征在于
，
由于其不具备单方变动法律关系 的

“

霸道性
”

，

一

方面 ，其生效无须特定形成权的支撑
；
另一方面

，
法秩序不越俎代

庖预定行为的效果 ， 而是允许 民事主体 自行对法律行为的效果作出 安排 。 因

此
，
对这类法律行为通常不存在附条件或期限之禁止。

〔
２６

〕
Ｖ
ｇ
ｌ ． ＤｅｔｌｅｆＬｅｅｎｅｎ

，ＢＧＢＡＴＲｅｃｈｔｓｇｅｓｃｈａｆｔｓ ｌｅｈｒｅ
， ２ ．Ａｕｆｌ ．２０ １５

，§１ １Ｒｎ．６ ．

［
２７

］Ｖｇｌ ． ＤｅｔｌｅｆＬｅｅｎｅｎ
，１ｓｔｄａｓｓｏｒｉｃｈｔｉｇ

－

Ｔ
ｙｐｅｎｖｏｎＤｅｆｉｚｉｔｅｎｄｅｒＺｉｖｉｌ ｒｅｃｈｔｓｄｏｇｍａｔｉｋ

，

ＪｕＳ ２００８
，Ｓ ．５７７ ．

〔２８ 〕
也正因如此 ，形成性单方行为经常被描述成用来行使相应形成权的法律行为 。 参

见龙卫球 ： 《
民法总论》

，
中国法制 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
第 ４３４ 页 。

〔２９ 〕 我国实证法上只对抵销明确禁止附条件或者期限 ［ 《合同法 》第 ９９ 条第 ２ 款第 ３

句 （ 《 民法典》第 ５６８ 条第 ２ 款第 ３ 句 ） ］ ，但学理上一般肯定这一禁止类推适用于其他形成性

单方行为 。 参见朱庆育 ： 《 民法总论 》 ，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 １３ 年版

，
第 １２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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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６２论文

兹举两类加 以说明 。 第
一

类是遗嘱 ，遗嘱的效果体现在对本人财产的处

分 ，如规定与法定继承不同 的继承人以及继承顺序
，
排除个别甚至全部法定继

承人 ，
确定遗赠人和遗赠范围 ，

指定遗嘱执行人 ［ 《继承法》第 １６ 条 （ 《民法典》

第 １ １３３ 条 ） ］ ，
为遗嘱附上义务 ［ 《继承法 》第 ２１ 条 （ 《民法典》第 １ １４４ 条 ） ］ 又或

是撤回 、变更先前作出的遗嘱 ［ 《继承法》第 ２０ 条 （ 《 民法典 》第 １ １４２ 条 ） ］ 。 第

二类是意定代理权授予 （
Ｂｅｖｏｌｌｍａｄｉｔｉｇｕ

ｎ
ｇ ） ，

即我国实证法上所说的委托代理 。

这种行为的效果在于使被授权人 （委托代理人 ）获得代理权 ［ 《民法总则》第 １ ６２

条 （ 《民法典》第 １６２ 条 ） ］ 。 授权人可以对代理权 （ 作为法律行为 的效果 ） 作出

更细的规定 ，如明确代理权的范围和适用事项 ，规定代理权由一人或数人行使 ，

还可以为授权行为附上延迟条件 ，
如

“

若我届时出 国旅行未归
，
即 由 甲代理我签

署合同
”

；
又或者附上期限 ，

如
“

代理权有效期为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 （ 开始期限）

到 ２０１８ 年 １ ２ 月 ３１ 日 （终止期限 ）

”

。

四 、对法律行为效果范畴内部的观察和初步建构

法律行为生效后进入效果阶段
，
这并不意味着法律行为的生命由此归于波

澜不兴
，
而是还可能经历各种各样的起伏曲折

，
法秩序也为之提供了相应的规

制 ，这使法律行为的效果范畴不是
一

个空虚的点或者单薄的面
，
而是内里大有

乾坤 。 从学术研究角度来说 ，法律行为的效果范畴是一片有待开垦的肥沃
“

处

女地
”

，
可以按照一定逻辑再作分层 ，并将民法有关制度整理纳人 。 债法与之联

系尤其紧密 ，可以说 ，
半部债法都能装进法律行为的效果范畴中 。 限于篇幅 ，本

文仅讨论两项制度 ：

一

是前文已多次提及的延迟条件和开始期限 ， 在法律行为

论中 ，
其扮演的角色是法律行为效果发生的专门设置工具 ；

二是民事实体法上

的抗辩权
，
在法律行为论中

，
其作用在于对法律行为效果的限制 。

（

一

）延迟条件和开始期限作为法律行为效果发生的 专 门设置工具

１ ． 作用原理 ：设立法律行为效果发生的额外前提

民事主体是在
一

个充满不确定性和
一

切因时间而相对化的世界里开展私

人 自治活动 。 其中 ，机会和风险一体并存 ，
需求与供应随时而异 ，

所以法秩序不

仅为民事主体提供了从事私人 自治的法工具——法律行为 ， 而且还准备了
一组

对法律行为的效果进行特殊化设置的工具 ， 即条件和期限 。 从这个意义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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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
条件和期限是

“

对工具的工具
”

。
［
３０

〕 其中设置法律行为效果发生的即是延

迟条件和开始期限 。 在前者
，
行为人将法律行为效果是否发生系于

一个不确定

的事件之上
，
由此将

“

不确定性
”

转化为
“

可计划性
”

；在后者
，
行为人将效果发

生延迟到一个靠后的时间点 ，
由此作出

一种更符合行为人意愿的时间安排 。

延迟条件和开始期限是在民法中获得广泛运用的两类功能模块 ，构成了很

多民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
前者的例子如所有权保留买卖 ［ 以价款全部支付

为延迟条件
， 《合同法》第 １３４ 条 （ 《民法典》第 ６４１ 条 ） ］ 、试用买卖 ［

以买方的认

可表示为延迟条件
， 《合同法》第 １ ７０条 （ 《民法典》第 ６３７ 条 ） ］ ；

后者则常见于

各类长期法律关系
，
典型的如明定租期 （ 附开始期限 ） 的租赁合同 ［ 《合同法》第

２ １ ３ 条、第 ２ １４ 条 （ 《 民法典》第 ７０４条 、第 ７０５ 条 ） ］ 、 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 《劳

动合同法》第 １ ３ 条 ）等 。

总而言之 ，
延迟条件和开始期限共同的功能原理就是增设法律行为效果发

生的
“

额外前提
”

，
由此打破效果发生和生效的同时性

，
营造一段从生效到效果

发生的
“

中 间期
”

。 通过引入这段
“

中间期
”

，
行为人可以降低 、排除所面临的不

确定性或者实现 自 己在时间维度上的利益 。

２ ．

“

中间期
”

的法律规制 ：合同诚信义务和期待权
“

中间期
”

同样提供了
一

个观察法律行为生效和效果之区分的窗 口
。 在这

段已生效但效果尚未发生的
“

中间期
”

内
，
法律行为的受益人处于

一

种权利期待

状态
，
这种期待直到条件成就或者期限到来才成为现实

，
但是生效的法律行为

已经证成了受益人的需保护性
，
所以法秩序对他的保护早在法律行为生效时

（而非等到法律行为的效果发生时） 就已经开始 ，这主要体现于如下两种保护机

制 ：其
一

，行为人在中 间期负有的不得操纵条件达成或者阻止条件成就的诚信

义务 ［ 《 民法总则 》第 １ ５９ 条 （ 《 民法典 》第 １５９ 条 ） ］ ；其二 ，
相对方 的期待权

（
Ａｎｗａｒｔｅｃｈａｆｔ

） 。 下面以所有权保留买卖为例说明 。

例
： 甲 （卖方 ） 和乙签订关于某名 犬的买卖合同

，
约定乙须在 ３ 个月 分 ３

次付清价款 ，
犬即时交付乙 ，但直到全部价款支付前 甲保留所有权 。 自合 同

生效起 ， 甲即负有诚信行事的义务 。 如果 甲为 自 己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

就 ，
比如 甲找到 出价更高的买家 ，所以故意在支付期限 内拒绝领受或者兑现

〔
３０〕Ｓｅｅ ＨＫＫ／Ｆｉｎｋｅｎａｕｅｒ§§１５８

－

１６３ Ｒｎ．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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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开具的有效支票
，

〔Ｗ那么法律的对策是将事实上未成就的条件拟制为成就

［ 《民法总则》第 １５９ 条 （ 《民法典》第 １ ５９ 条 ） ］ ，
使甲的企图落空 ， 乙获得标的物

所有权 。

另外 ，在中间期内乙虽然尚未取得标的物所有权 ， 但是他已经获得一种期

待权。 这种权利虽然在我国实证法上未获明确规定 ，
但在以 《德国民法典》为代

表的大陆法系经典民法中存在已久 （ 《德国民法典》第 １ ６１ 条第 １ 款 ） ，而且在我

国学界也获得了详细讨论。
［３２ 〕 期待权的主要作用是对抗保留所有权的 出卖方

在中间期内作出的其他处分。 例如
，
甲利用代为伺养犬的机会

，
再将该犬出售

给丙 ，并且丙知悉甲和乙之间的附条件买卖 （ 不构成善意取得 ）
，

⑶那么只要乙

依照约定付清价款 （条件成就 ）
，
该处分即无效 。 乙取得所有权 ，

可向丙主张所

有物返还 ［ 《物权法》第 ３４ 条 （ 《民法典》第 ２３５ 条 ） ］ 。

由此
，
可发掘出一项一般性启示 ：如果法律行为不生效

，
那么根本不存在对

受益人专门保护的必要性 ；
如果法律行为的效果已经发生 ，

那么受益人已获得

完全权利 （如标的物所有权 ） ，
自 可依据完全权利主张保护

，
期待权也成多佘 。

只有在这段中间期内 ，
受益人才需要期待权的保护 。 在法律行为理论的视角

下
，
期待权制度的分化形成回应的是法律行为生效和效果发生在时间上的分

离 ，其功能即在于填补因这
一

分离而生的保护空白 。

（
二

）抗辩权作为对法律行为效果可强制执行力的限制机制

１ ． 问题 ：
民事实体抗辩权如何嵌人法律行为理论

抗辩权 （
Ｅｉｎｒｅｄｅ ）嵌入法律行为理论的联结点同样是法律行为的效果范畴 。

在法律行为论中 ，抗辩权直到效果阶段才登场 。 具体而言 ，
抗辩权的作用既不

针对法律行为的生效 ，甚至也不针对法律行为效果的发生 ， 而仅体现在对法律

行为 已发生的效果的强制执行力加以限制 。

具体而言
，
相当多法律行为的效果在于产生

一

项履行请求权 （ 作为负担行

为的债上合同通常属于此类 ） 。 但是请求权产生 （ Ｂｅｓｔｅｈｅｎ ）并不等于其具有可

〔
３ １〕Ｌｇｌ ． Ｐａｌａｎｄｔ／Ｅｌｌｅｎｂｅｒｇｅｒ§１６２Ｒｎ．４ ．

〔
３ ２

〕
参见申卫星 ： 《所有权保留买卖买受人期待权之本质》

，
载 《法学研究》 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 。

〔
３ ３

〕
Ｖｇ ｌ ．Ｗｏｌｆ＾Ｎｅｕｎｅｒ

：Ａｌ 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ｄｅｓｂ
ｉ
ｉｒｇｅｒｌ ｉ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

，
１ １ ．

Ａｕ ｆｌ
．
２０１６

，
§５２

Ｒｎ． ５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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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执行力 （
Ｄｕｒｃｈｓｅｔｚｂａｒｋｅｉｔ ） 。 如果债务人拥有抗辩权

，
即作为请求权对抗权

的拒绝给付权
，
并且债务人主张这种抗辩权 ，

那么请求权的强制执行力将被暂

时或者永久排除 。
〔琍

抗辩权依其强度又可分为两类 。 第
一类只能暂时排除请求权的强制执行

力 ，属于这类的有合同法中的三大抗辩权
，
即同时履行抗辩权 、先履行抗辩权 、

不安抗辩权 ［ 《合同法》第 ６６ ？ ６８ 条 （ 《民法典》第 ５２５￣ ５２７ 条
） ］
以及

一般保证

人的先诉抗辩权 ［ 《担保法》第 １ ７ 条 （ 《 民法典》第 ６８７ 条 ） ］ 。 这类抗辩权的暂

时性限制体现在 ，
只要债权人满足相应的要求 （先履行 、同时履行 、提供担保 、先

诉无果等 ）
，
就能使法律行为的效果恢复强制执行力 。

第二类抗辩权可 以永久性地排除请求权的强制执行力
，
这类抗辩权中最重

要的一种规定于《民法总则 》 ，
即因诉讼时效超过而生的抗辩权

，
详见下文 。

２ ． 诉讼时效抗辩权的法律后果 ：永久排除法律行为效果的可强制执行性 ，

但不影响法律行为效果的存续

《民法总则》第 １８８ 条第 １ 款 （ 《民法典》第 １８８ 条第 １ 款） 所规定的诉讼时

效的适用范围包括因法律行为而生的请求权
，

〔
３５

〕诉讼时效超过的法律后果规

定在《民法总则 》第 １９２ 条 （ 《民法典》第 １９２ 条 ） 。 这里的要害是 ，就法律行为

而言 ， 《 民法总则》第 １９２ 条 （ 《民法典 》第 １９２ 条 ） 的规制完全运行在法律行为

效果范畴的内部
，
其运作基础正是对请求权 （作为法律行为效果 ） 的存在和强制

执行力的区分。

在此视角下
， 《民法总则 》第 １９２ 条第 １ 款 （ 《民法典》第 １９２ 条第 １ 款

，

“

诉

讼时效期间届满的 ，义务人可 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
”

） 的意义在于 ，时效经

过后 ，
虽然请求权的存在延续 ，但义务人获得一项拒绝履行的抗辩权 ，

运用这一

抗辩权他能够永久排除请求权的强制执行力 。 正因为时效超过只针对请求权

的
“

武装
”

即强制执行力 ，
请求权的存在本身不受影响 ，所以义务人一旦向权利

人作出履行 ，后者保有给付也不构成不当得利 ，故而义务人无权要求返还 ，这是

《 民法总则》第 １ ９２ 条第 ２ 款第 ２ 分句 （ 《 民法典》第 １９２ 条第 ２ 款第 ２ 分句义务

〔 ３４ 〕 参见王利明 ： 《民法总则研究》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 ２ 年版 ，第 ４３ １ 页 。

〔 ３５ 〕 参见陈基主编 ； 《 民法总则评注》 ，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

，
第 １ ３４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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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已 自愿履行的
，
不得请求返还 ） 的 内涵所在』

％ 形象地说
，
时效抗辩权使得

法律行为的效果失去强制执行力 的
“

牙齿
”

，
但却不会使其失去容纳给付的

“

肚

量
”

。 《民法总则 》第 １９２ 条 （ 《民法典》第 １９２ 条
）对时效届满的法律后果的规

制
，
让我们一瞥法秩序如何在法律行为效果内部实施一种外科手术般精确的

“

切除
”

（ 针对请求权的强制执行力 ）和
“

保留
”

（针对请求权 自身 ） 。 法秩序对法

律行为效果更多的调控 ，将在下一部分讨论。

五
、法秩序对法律行为效果的调控 ： 以合同为重点

在某些情况下
，
法秩序会主动或者应当事人的请求介人对法律行为的效果

作出调整 。 这主要发生于合同法领域 ，
为了集中论述 ，下文将限定于讨论合同 。

法秩序的调控作用可能体现在使一个合同虽生效却不发生效果 ，
也可能体现在

对法律行为的效果作出变更 ；
这种变更既可能是一种整体性的重置

，
也可能是

一种局部性的补漏或者替换 。

（

一

）法秩序令合 同 生效却不发生效果

１ ． 不完全债务新解 ：
以最髙人民法院对民间借贷合同确立的

“

两线三区规

则
”

为例

法律允许合同生效
，
但却拒绝合同的效果发生

，
这样的

一

个例子涉及所谓

的不完全债务或者说 自然之债 。
〔 ３ ７ 〕 这种债务的特征在于 ，

债务人可以 自愿给

付 ，
但债权人不得要求强制执行 ，而只要债务人 自愿给付 ，他也不能再要求返

还 。 不完全债务作为
一

种反常现象
，
在学理上引发了很多争议

，

〔
３ ８

〕 而法律行为

的三阶段论借助对生效范畴和效果范畴的区分能够 自然顺畅地提供一种解释

方案 。 下面以我国法律上新近出现的
一种具有重要实际意义的不完全债务为

例说明
，
这涉及《最髙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 （
以下简称《民间借贷解释》 ） 中所确定的

“

两线三区规则
”

。

〔
３６

〕
参见龙卫球 、刘保玉主编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与适用指导》 ， 中 国法制

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
，
第 ６７０ 页 。

〔
３ ７

〕Ｖｇ ｌ ．Ｐａｌａｎｄｔ／ＧｒｉｉｎｅｂｅｒｇＥ
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

ｖｏｒ§２４ １Ｒｎ ．１２ ．

〔
３８

〕
参见李永军 ： 《 自然之债源流考评》 ，载 《 中国法学》 ２０１ １ 年第 ６ 期 ；施鸿鹏 ： 《载 自

然债务的体系构成 ：形成 、性质与效力 》 ，
载 《法学家》２０１ ５ 年第 ３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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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
一

规则
，
如果借贷合同约定年利率在 ２４％￣ ３６％

，
那么这

一

部分债

务属于所谓的
“

自然债务区
”

。 在这
一

范围内
，
作为债权人的出借人如果要求支

付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只要作为债务人的借款人 自愿支付 ，他如果再要求返

还
，
法院同样不予保护 。 年利率 ２４％ 以下的债务属于

“

司法保护区
”

，
超过 ３６％

的部分属于
“

无效区
，，

（ 《民间借贷解释》第 ２６ 条 ） 。
〔
３９〕

法律行为三阶段论提供的解释方案是
，
当约定利率在 ２４％￣ ３６％ 范围 内

，

合同依然生效 ，这一生效合同为出借人提供了一个保有给付的法律基础 ，
故而

不构成不当得利 。 这解释了为什么借款人如果 自愿给付不能要求返还 ；但是同

时在这一范围内 ，借贷合同的效果 （ 出借人的支付利息请求权 ） 被法律排除
，
这

解释了为什么这部分利息支付要求不能得到法院支持 ，
因为出借方根本就没有

相应的实体法上的履行请求权 。 如果约定利率在 ２４％ 以 内 的话
，
该合同是

一个正常的法律行为 （
生效并且效果发生 ） ， 出借人享有支付利息的请求权 ，借

款方负有相应的给付义务 。
〔
４１

〕 而约定利率超过 ３６％ 的话
，
法律直接拒绝合同

在这一部分内生效
，
不生效的合同既不能发生效果

，

也不构成保有给付的法律

基础
，
所以借款方支付的钱款属于给付型不 当得利 ， 出 借方负有返还义务

（见表 １
） 。

〔
３９

〕
制定背景见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人就 《最髙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答记者问 （
２０１ ５ 年 ８ 月 ６ 日

） 。

〔
４０

〕
Ｖｇ ｌ ． Ｌａｒｅｎｚ

，Ｌｅｈｒｂｕｃｈ ｄｅｓ 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ｓ
，Ｂａｎｄ ｌ

：Ａｌ 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 Ｔｅｉ ｌ
，
１４ ．Ａｕｆｌ ．１９８７

，

Ｓ ．２０ ．

［４ １ 〕 《民间借贷解释》第 ２６ 条第 １ 款规定 ：

“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趄过年利率 ２４％
，

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
，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

”

〔４２ 〕 《 民间借贷解释》第 ２６ 条第 ２ 款规定 ：

“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 ３６％， 超

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 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 ３６％ 部分的利息的 ，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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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民间借贷合同的生效与效果

法律状态判定

约定利率范围

未超过年利率

２４％ 的
“

司法

保护区
”

年利率 ２４％
̄

３６％ 的
“

自然

债务区
”

超过年利率

３６％ 的
“

无效区
”

合同是否生效 ？

＝ 是否存在允许出借方保有借款方

所支付之相应利息的法律基础 ？

是 是 否

合同是否发生效果 ？

＝借款方是否负有相应的利息支付

义务？ （ 或者 ：
出借方是否享有相

应的利息支付请求权 ？ ）

是 否 否

由此可见 ，

一个合同 ， 在其产生不完全债务的范 围 内 （ 在上例 中 即 ２４％̄

３６％ 利率范围内产生的利息 ） ，
确实处于某种

“

灰色地带
”

，

但是法秩序对这
一

“

灰色地带
”

的规制并非直接拒绝合同生效
，
而是从排除该合同的效果入手 。 法

律把直接拒绝合同生效这一更严厉的制裁措施留给了对
“

黑色地带
”

的规制 （超

过 ３６％范围的利息 ）
，
这种评价上的宽严权衡和处理上的轻重拿捏在法规范上

的实现基于的正是对法律行为生效和效果的区分。

２ ． 自始履行不能的合同作为效果被排除的生效合同

另一个例子涉及在现代合同法中 占据主流地位的
“

自始履行不能无碍合同

生效
”

的规制模式 。
〔
４３

〕 具体而言
，
如果导致履行不能的原因早在合同缔结时就

已存在 ，那么合同
一

方面依然生效
，
另一方面合同效果（合同给付义务 ） 因履行

不能而被排除 。 合同生效带来的首要便利之处是合同其他部分 如关于保

护义务 、结算清理、违约责任的部分
一

依然能发挥作用
，

以及生效合同还可作

为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 。 这种规制模式不仅为《德国民法典》第 ３ １ １ ａ条所吸

收
，
还为相当多的国际统一示范法采用

，
如《欧洲合同法原则 》 （

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

〔４
３

〕
Ｖｇｌ． ＨｏｉｉａｎＦａｕｓｔ

， Ａｎｆｄｎｇ ｌｉｃｈｅＵｎｍｏｇｌｉｃｈｋｅｉｔ
，ｉｎＨａｎｄｗｄｒｔｅｚｂｕｃｈｄｅｓＥｕｒｏｐａｉｓｃｈｅｎ

Ｐｒｉｖａｔｒｅｃｈｔｓ
，
Ｏｎｌｉｎ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
ｈｔｔｐ ： ／／ｈｗｂ

－

ｅｕｐ２００９． ｎ＾ｉｐｒｉｖ
．ｄｅ／ｉｎｄｅｘ ．

ｐｈｐ／Ａｎｆ％Ｃ３％Ａ４ｎｇｌｉｃｈｅ
＿

Ｕｎｍ％ Ｃ３％ Ｂ６ｇｌ ｉｃｈｋｅｉｔ
，Ａｐｒｉｌ ４

，２０１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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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Ｌａｗ
，
ＰＥＣＬ ） 第４条、 《 国 际商事合 同通则 》 （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
ＰＩＣＣ ） ２０ １６ 年版第 ３ ． １ ． ３条 。

〔
料

〕

例 ：货物公司 同运输公司签订货运合同 ，约定由后者将前者的一批货物从

Ａ 国运至 Ｂ 国 。 尔后发现
，
早在合同签订前 Ｂ 国政府就发布对此类货物的进 口

禁令
， 这构成基于法律原因的 自始履行不能

，
合同的效果 （ 如运输公司的运输义

务 ） 因此被排除 。 但是
，
合同的生效不受影响 ，

运输公司基于此生效合同依然负

有一系列的附随义务和保护义务
，
如对受领货物的妥善保管义务 。 如果运输公

司出于过错未妥善保管导致货物受损
，
货物公司同样有权以合同为基础提出损

害赔■求 。

〔４５ 〕

（
二

） 法秩序对法律行为效果的变更

１ ．整体性重塑 ：
以合同解除为例

当合同一方行使解除权时
［ 《合同法》第 ９６条 （ 《民法典》第 ５６５ 条

） ］ ，法秩

序并不因此收回对合同的生效许可
，
而只是将合同的效果逆向重塑为一种还原

关系 （ Ｒｉｉｃｋｇｅｗ
Ｍｈｒｖｅｒｈａｌ ｔｎｉ ｓ ）

，
这导致原生给付义务 （ ＰｒｉｍａｒｅＬｅｉｓｔｕｎｇｓｐｆｌｉｃｌｉｔ ） 消

灭
，
次生给付义务 （ ＳｅｋｕｎｄａｒｅＬｅｉｓｔｕｎｇｓｐ ｌｉｃｈｔ ） 产生 。

［
４６

〕 可见
，
从原生给付义务

到次生给付义务 ，
这仅仅是合同效果的 内部变迁

，
两者都系于同一生效合同

之上。
〔４７ 〕

法律对这种重塑的一般性规定见于 《合同法》第 ９７ 条 （ 《民法典》第 ５６６ 条

第 １ 款 ，
文字略有改动 ） ，

条文为 ：

“

合同解除后
，
尚未履行的

，
终止履行 ；

已经履

行的
，
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

，
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

施 、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

”

具体而言 ，
这种重塑首先意味着

， 合同原有效果消

失
，即双方都失去了原有的履行请求权 ，

同时也从原有给付义务中解脱出来 （对

应于条文中的
“

尚未履行的
，
终止履行

”

） ； 随后
，
重置后的合同产生了新的效果 ，

〔
４４

〕
对我国法也应采用这

一

模式的呼吁 。 参见王晗 ： 《 自 始履行不能的合同效力 问题

研究》 ，载《法律适用》２００７ 年第 ５ 期 。

〔
４５

〕
Ｖｇｌ ． Ｓｔａｕｄｉｎｇｅｔ／Ｃｏｍｅ ｌｉａ Ｆｅｌｄｍａｎｎ／ＭａｎｆｉｃｅｄＬ６ｗｉｓｃｈ （ ２０１２

）ＢＧＢ§３ １ １ ａＲｎ ．２３ ．

〔
４６

〕
Ｖｇｌ ．Ｆｉｎｋｅｎｔｓｃｈｅｉ／Ｈｅｉｎｅｍａｎｍ

，
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

，
１ １ ．Ａｕｆｌ ．２０１７

，
Ｒｎ．５２９

；
Ｐａｌａｎｄｔ／

ＧｒｉｉｎｅｂｅｒｇＥｉｎｖ
§３４６Ｒｎ．６ ．

〔
４７

〕
Ｖｇｌ ． Ｌａｒｅｎｚ

，Ｌｅｈｒｂｕｃｈｄｅｓ Ｓｃｈｕ ｌｄｒｅｃｈ ｔｓ
，Ｂａｎｄ１：Ａｌｌｇｅｍｅｍｅｒ Ｔｅｉ ｌ

，
１ ４ ．Ａｕｆｌ ． １９８７

，

Ｓ ．４０５ ｆ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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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双方现在负有次生给付义务 ，
这种义务可 以指 向 将所受领之给付原样返还

（

“

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
”

） ，在原样返还全部或者部分不能时
，
这种义务则

指向价值补偿 （

“

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

） 。 此外 ， 次生给付义务还可能包含有损

失赔偿的内容 （

“

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

） 〇

《合同法》第 ９７ 条 （ 《民法典》第 ５６６ 条第 １ 款 ）规定的是
一般性重置

，
如果

双方针对合同解除预做了安排 。 这通常包含于结算和清理条款当 中 ，另外 ，
还

可能涉及违约金和定金条款 ［ 《合同法 》第 １ １４
￣

１ １６ 条 （ 《民法典》第 ５８５ 条 、第

５ ８６条 ） ］ 。 由此 ，法秩序也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 依据其意愿做一种个别性重

置。 《合同法》第 ９８ 条 （ 《 民法典》第 ５６７ 条 ） 确认了这一点 ：

“

合同的权利义务

终止 ，
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 。

”

该条反过来也证明 了 ：
当合同被

解除时
，
受影响的仅仅是合同的原生效果 （原生给付义务 ）

，
合同 自身作为一个

统一体则依然保持生效 ， 因此结算 、清理以及其他有关条款不受影响
，
这些条款

将参与到合同效果的重置进程中去 。

由此可见 ，

一个生效的合同在效果层面具有被整体性逆向重置的能力 ，这

使合同的程序功能进一步完整和丰富 ，即合同不仅可以执行民事主体在私人 自

治权限内输人的操作指令
，
而且还可以在必要时将已执行的操作还原和进行 自

我清除 。

２ ． 局部性介入 ：
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体现了法律对合同漏洞的填补 ，这涉及《合同法》第 ６２ 条 （ 《 民

法典》第 ５ １ １ 条 ） 提供的法定补漏规则 。 按照该条
，
万一出现了对合同给付义务

的约定漏洞
，
并且这一漏洞既不能经由 当事人间的补充协议

，
也无法通过补充

解释来填补 ［ 《合同法》第 ６ １ 条（ 《民法典》第 ５ １０ 条） ］ ，
那么直接适用本条提供

的补漏规则 （关于履行质量 、价款 、 地点 、时间 、费用等 ） 。 这体现了法秩序鼓励

和促进已生效合同发挥效果的基本立场 ，
即合同只要生效

，
法律就不希望合同

受困于局部性的约定漏洞不能发生效果
，
因此提供了这种应急补漏机制来帮助

合同越过漏洞执行下去 。

第二个例子体现了法律对合同效果个别内容的替换 ，
这涉及《合同法》第

２ １５ 条 （ 《民法典》第 ７０７ 条 ）对具有形式瑕疵的长期租赁合同的规制 。 该条第 １

句明示
，
租赁期限 ６ 个月 以上的 ，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 第 ２ 句随即规定 ，当事人

未采用书面形式的 ，
视为不定期租赁 。 由此

，
法律打破了对形式瑕疵的通常规

制模式
，

一个约定期限超过 ６ 个月 的租赁合同 ，如果未满足第 １ 句设定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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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法秩序既不拒绝其生效 （ 形式瑕疵作为法律行为的一般生效阻却要件 ） ，

也并非让形式瑕疵在合同获实际履行时被完全弥补 ［ 《合同法》第 ３６ 条（ 《民法

典》第 ４９０条第 ２ 款 ） ］ ，
而是

一

方面允许合同生效
，
另一方面对合同的效果作出

替换
，
即将约定期限替换为不定期 ，其 目的是缩短合同的约束时长 ，避免当事人

陷人长期合同的过重负担 。

上面的例子进一步证明了 ，
在法律行为的机体内确实分化形成了 区别于生

效范畴的效果范畴
，
前者好比植物的根茎

，
后者好比植物的枝叶 ，

就像园艺匠人

可以修枝剪叶而无伤根茎一般
，
法秩序同样完全可以在法律行为效果范畴内操

刀游刃而不同时触及法律行为的生效性 。

六
、观点总结与延伸评论

（

一

）
观点总结

以下简要总结本文观点 。

第一
，
按照民法的规制逻辑 ，

法律行为的生效和效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规

制对象 ，这首先体现在两者的决定力量不同 。 法律行为是否生效的最终决定权

操于法秩序之手 ，
行为人不能随心所欲地令法律行为生效或者不生效 。 民事主

体依其私人 自治权限能够决定的其实是已生效法律行为 的效果在何种条件 、什

么时候发生或终结 （
通过附条件或期限 ） 。 换句话说 ，法律行为是否生效

，
这是

一

个需要法秩序严格管控的问题 ；生效行为的效果是否发生 ，
则是一个可放手

由行为人自行规划的问题 。 借由对生效范畴和效果范畴的区分
，
民法实现了

一

种规制上
“

严管
”

和
“

放权
”

的协调统一 。

第二
，
这两个范畴所涵盖的法律制度和规则也不相同 。 从法典体系的角度

来说 ，生效范畴涵盖的规则主要存在于民法总则 ，
而效果范畴涵盖的规则数量

更多 ，范围更广 ，
只有一小部分在总则 （条件和期限 ） ，绝大多数位于债法一＾同

法内 。 所以 ，
尽管民法总则的绝大多数笔墨花在了法律行为的生效上 ，

效果范

畴只在边缘处被一笔带过
，
但就整体而言 ，

效果范畴收纳 民法规范的总量其实

要远远多于生效范畴
，
而且在法律行为论中

，
起到联通民法总则和债法一合同

法桥梁作用的也是效果范畴 。

〔
４８ 〕 参见王利明 ： 《合同法研究 》 （第 ３ 卷 ）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 １２ 年版

，
第 ２８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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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
民法中相当多制度都直接或者间接反映了法律行为生效和效果的区

分
，
有些甚至完全是为 了 回应这一区分而发展起来的

，
这涉及条件和期限 、遗

嘱 、延时终约 、合同义务群、不完全债务 （ 自然之债 ） 、期待权 、合同解除 、 自始履

行不能等
，
上文已经逐一详论 。

（
二

）延伸评论 ： 法学作为一 门 区分的 艺术

最后补充简评一点 ：法学蕴含着一种区分的艺术
，
区分带来发现

，
发现带来

准确
，
准确带来合用 ，法学的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并且也往往体现在获得和掌

握新的区分。 法学上的诸多概念区分（ 如本文所论述的对法律行为生效和效果

的区分）
也许在非法律人看来似乎是纯粹语言问题甚至有点像玩文字游戏

，
事

实上却体现了法学技艺的精妙之处
，
不仅照亮了法律内在结构中迄今为止人所

未见的部分
，
而且还增强 了法学的

“

工具库藏
”

。 善用这些工具 ，我们能够为各

种法律难题找到更具实践合理性和体系融贯性的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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